
安徽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文件
院政字〔2022〕24号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职工聘期考核办法

（2022 年 5 月 30 日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

为进一步完善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制度，强化岗位意识与绩效

意识，全面加强教职工队伍建设，根据《安徽财经大学人员聘用

管理办法》（校党字〔2010〕30 号）和《安徽财经大学教职工聘期

考核办法》（安财党发〔2021〕43 号）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

订我院教职工聘期考核办法。

一、考核原则

1.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2.考核工作实绩与考核工作态度相统一；

3.考核内容与岗位职责相符合；

4.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相结合。

二、考核范围

聘期内受聘学校相应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四级（含

四级）以上专业技术岗位人员由人事处组织考核；五至六级管理

岗位人员由组织部组织考核。



三、考核内容

聘期考核实行分类考核，根据教职工受聘岗位职责，对聘期内

教职工履行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质和量的综合评

价。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教

育教学能力和业绩、科学研究能力和业绩、管理服务能力和业绩、

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和创新意识等。

四、考核的组织机构及职责

学院成立由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其他领导担任副组长，

教授委员会成员、系部（中心）主任、办公室相关人员组成的聘

期考核工作组，承担考核工作，负责五级(含五级)以下专业技术

岗位、七级（含七级）以下管理岗位的考核工作。四级（含四级）

以上专业技术岗位人员由人事处组织考核；五至六级管理岗位人

员由组织部组织考核。双肩挑人员实行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

同时考核。

学院成立由分管教学、科研工作副院长担任组长，教学科研秘

书、行政秘书组成的聘期考核业绩审核组，负责专业技术岗位人

员业绩表审核工作。

学院成立聘期考核督查小组，负责就教职工投诉或申诉进行调

查，提出处理意见。

五、考核程序

1.个人总结。对照考核内容和标准，认真总结聘期德、能、勤、

绩、廉等表现，包括存在的主要缺点和不足等，用写实的方式写



出个人聘期总结，并认真填写聘期考核登记表。专业技术人员（含

双肩挑）须另填写聘期考核业绩表。

2.业绩审核组对受聘人员聘期考核表相关内容进行审核。

3.分配优秀推荐指标。各基层组织按实际参加考核人数 15%的

比例分配优秀推荐指标。

4.基层组织考核（基层组织以各系、部、中心为单位，专职辅

导员与科级及以下管理人员一起考核）。学院基层组织成立由主要

负责人任考核小组组长，成员包括基层组织负责人、支部书记、

工会组长和教工代表组成的考核小组，具体组织本单位的聘期考

核工作，提出考核等次建议。

5.学院考核组考核。学院考核工作组召开会议，对各基层组织

考核结果进行审核评议，研究确定考核等次建议。

6.党政联席会议审定。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对学院考核工作组研

究确定的考核等次建议进行审定。

7.学院公示。学院对考核等次建议结果进行为期 3 天的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有关部门。

六、考核等次要求及使用

1.聘期考核等次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学院

优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教职工人数的 15%，优秀指标按照管理服务

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人数进行合理分配。专业技术主体岗位四级

（含四级）以上优秀等次获得者必须有单项教学科研积分在 40 分

以上（含 40 分）成果两项，五、六、七级优秀等次获得者必须有



单项教学科研积分在 40 分以上（含 40 分）成果一项。

2.专业技术岗位聘期考核合格者的教学科研积分必须达到聘

期内各年度考核积分要求的总和。达不到要求者，聘期考核结果

为基本合格。

3.专业技术主体岗位中，四级（含四级）以上、具有博士学位

的五、六、七级人员，聘期考核合格还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A 类教学成果主持人和主要完成人（前 5 名）1 项，或 B 类教学成

果主持人和主要完成人（前 2 名）1 项；（2）发表校定 C 级科研学

术论文 1 篇，或发表校定 D 级科研学术论文 2 篇，或出版科研专

著 1 部（排名第一），或取得校定 C 级智库成果 1 项，或获得省级

科研成果奖三等奖（前 2 名）1 次；（3）联系完成社会培训收入

150 万元，或为学校募集校友基金 30 万元。

4.其他专业技术主体岗位中，五级、六级、七级人员，聘期考

核合格还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C 类教学成果主持人 1 项；（2）

发表校定 D 级科研学术论文 1 篇，或出版科研专著 1 部（前 2 名），

或取得校定 D 级智库成果 1 项，或获得省级科研成果奖三等奖（前

3 名）1 次；（3）联系完成社会培训收入 60 万元，或为学校募集

校友基金 15 万元。

5.专业技术辅助岗位七级（含七级）以上者，聘期考核合格还

须有单项教学科研积分 20 分（含 20 分）以上的成果 1 项。

6.考核结果是岗位变动、奖惩、续聘或解聘的重要依据。聘期

考核获得优秀等次，学校将增加两个月岗位基础津贴,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晋升。基本合格者，学校将减少聘期内各年度基础性绩效

工资的 10%（在下个聘期内扣减），并予以原级聘任；连续两个聘

期基本合格者予以低聘或解聘。聘期内有一个年度考核不合格者，

则聘期考核评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不合格者，学校将扣减聘期

内各年度基础性绩效工资的 100%，并予以解聘。聘期内出现违法

违纪行为的，按《安徽财经大学教职工处分暂行规定》办理。

七、附则

1.聘期内如有职称、职务晋升，或因工作需要调整岗位的情况，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进行综合考核。

2.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按学校文件规定执行。

3.教学科研积分标准按学校专业技术岗位教学科研积分评定

表执行。

4.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当本办法条款与学校相关规定相

抵触时以学校文件为准。

5.本办法由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 5 月 30 日


